附件 4：               采购需求 
为了规范停车场场地管理，解决车辆乱停乱放问题，规范停车和 
出入通行，建立良好的车辆停放秩序，保障车辆停放安全，院区交通 
畅顺，出入有序，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为病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 
诊疗场所，以场养场，结合医院实际情况，拟委托专业物业公司进行 
承包经营管理。 
一、停车场概况： 
停车场有 180 个车位，固定停车位 160 个、临时停车位 20 个， 
均为露天停车，无地下车库。 
二、承包对象： 
具有丰富的车场管理经验的自然人或者法人；服从医院管理；具 
有极大的工作热情，清晰的管理思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具备较强的 
沟通、协调能力。 
三、承包期限： 
承包周期暂定为 2 年，承包期满，根据医院考核和实际情况，再续签合同。 
四、服务要求： 
1、承包方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遵守医院的有关规章制度，接受医院监督、检查和管理。 
2、承包方未经医院允许，不得对停车场进行任何改造。不得转租、转借他人，擅自改变用途或者不服从医院管理，医院有权提前收回场地并终止合同。 
3、承包方在车辆管理中，不得扣押车辆停放者的证件和财物（若有争议纠纷应由公安部门或相关部门解决）。 
4、在本院停车场所发生的汽车车损、事故，由承包方报交警处置，本院不承担责任。

5、承包方应按医院要求，疏导引导入院的汽车到位，按画线车位到 车场停靠，不允许出现车辆乱停、乱放、拥挤、堵车，院内主干道、 转弯路段、出入路口必须通畅、不得堵塞通道，要求车辆进出有序；防止车辆停靠丢失和损坏，车场的车辆停靠安全由承包方负全部责任，如在管理中存在车辆纠纷、丢失，赔偿问题由承包方处理解决。 
6、医院内如发生突发事件，医患纠份，急救抢救和现场救护等临时 需占用停车场所，承包方无条件服从院方安排和调度，不得拒绝。 
7、院内员工按医院规定收费。政府机关和相关部门的来院公务的车辆不得收费（包括：政府机关和相关部门如公检法 110、119，120 急救车、救护车、水电气、消防监控设施、运送药品，送血及运输院方的设备材料等的车辆）。不允许社会救护车在院区停放和转运病人现象违者将按医院相关规定处罚。 
8、凡载送患者就诊，住院或来访的车辆（包括营运出租车）卸客即离开的，20 分钟以内承包方不得收费。医院停车场如停车位已满，应立即告知，车辆不再进入。 
9、停车场车辆管理系统由承包方安装及维护。 
10、医务人员及院方职工上下班时间停放车辆不收费，每人只限停放一辆车。如需过夜或长期停放则按包月或临时停放标准收费。 
11、停车场配备管理人员不低于 2 人。 
12、停车场配备监控设施不低于 10 处。 
13、停车场应按实际产生税率上缴。 
14 停车收费按市物价局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项目采购上缴预算：12643.00 元／年（报价不得低于采购预算）
